《靖宇县2021年秸秆饲料化利用项目实施方案》项目补助公示

根据《吉林省2021年秸秆饲料化利用项目实施方案》(吉牧联发〔2021〕17号)《靖宇县2021年秸秆饲料化利用项目实施方案》（靖牧联字〔2021〕7号），靖宇县秸秆饲料化利用项目工作经过县畜牧兽医管理总站、县财政局、联合验收，于2021年12月14日验收结束。现将2021年靖宇县“秸秆饲料化利用”补助项目验收结果公示如下：




2021年12月16日
[bookmark: _GoBack]靖宇县畜牧兽医管理总站
附件3
秸秆饲料化利用项目汇总表(一)
(黄青贮窖建设)
验收组签字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  2021  年   12 月  14  日
	县(市)
	建设单位.
	具体建设地点
(县乡村)
	贮窖
容积
	投入
资金
	申请补
助资金
	用途
	法定
负责人
	验收
结果.
	联系电话

	靖宇县
	白山育新种鹿场
	靖宇县濛江乡板石村
	6426m³
	
	192,780
	玉米秸秆黄青贮
	赵伟
	合格
	13278422222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
说明:1.贮窖容积单位为“立方米”，资金单位为“元”:2.“用途”-栏填写收贮内容，如“玉米秸秆黄青贮”等: 3.验收结果填写
“合格”或“不合格”。

